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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空置 业主能否拒交物业费？

复制车辆电池序列号“共享”涉犯罪
  在商品房交易完成后， 有些业

主不会立即入住。 部分空置房业主

以未真正入住、 未直接享受物业服

务为由， 拒绝向物业服务企业交纳

物业费。

对此， 法院认为， 空置房业主

也应按照物业服务的约定及时交纳

物业费。

未入住就不交物业费？

□ 黄伯青 顾嘉旻

  张某在某小区购买了一套住宅，

但一直未交纳物业费。 物业公司多次

致电催交， 张某以未真正入住为由拒

不交纳物业费。 物业公司遂诉至法

院， 要求张某支付物业费， 并承担物

业服务协议约定的违约金。

张某辩称， 房屋在交付后一直处

于闲置状态， 既未对房屋进行装修，

也未居住或使用， 未享受物业公司提供

的任何服务， 所以不应支付物业费和违

约金。

物业公司称， 虽然张某的房屋处于

闲置状态， 但物业公司仍为其房屋的安

全、 公共设施的维护、 小区的整体绿化

和保洁提供了服务， 因此张某应交纳物

业费， 并支付违约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 物业公司依据

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张某提供物业服

务， 张某作为业主应按物业服务合同

及相关规定向物业公司交纳物业费。

交纳物业费是业主应承担的一项

基本合同义务。 根据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规定： 经书面催

交， 业主无正当理由拒绝交纳或者在

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未交纳物业费，

物业服务企业请求业主支付物业费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物业服务企业已经按照合同约定

以及相关规定提供服务， 业主仅以未享

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抗辩理

由的， 不予支持。

物业服务具有公众性， 其价值在于

在满足公共性服务的同时， 达到对整个

居住环境品质的提升， 最终体现在对业

主个体的服务价值。

物业管理费的构成包括保洁费、 保

安费、 绿化费等， 大部分是为全体业主

公共部分的管理、 共用设备设施的维护

所投入的费用， 并非针对特定业主的服

务， 即便房屋空置， 业主也需按约交纳

物业费， 因此判决支持物业公司的诉讼

请求。

法院判决应当交费

  物业费是指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

业服务合同的约定， 对房屋及配套的

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 养

护、 管理， 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

生和秩序， 而向业主所收取的费用。

我国 《物业管理条例》 第七条规定：

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 应履行按时

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义务。

物业服务企业请求业主交纳物业

费的权利系属契约请求权， 其依据是

物业服务合同。 因此， 若物业服务企

业已依照约定提供相应服务， 其便已

经尽到合同义务， 业主应按照物业服

务合同的约定及时交纳物业费。

物业费的交纳涉及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的性质问题。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包括专有权、 共有权和成员权三方面

内容， 并非单个业主的绝对支配权。

共用部分的管理与业主的正常居住生

活、 专有部分的保护与利用息息相

关， 管理事务之进行在很大程度上脱

离了财产权人对共有财产进行支配以

获取其利益的管理特点。

物业费是物业服务企业为小区业

主管理业主共有及专有部分的必要费

用， 支付物业费是业主作为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人的主要义务， 系因其业主身份

而须履行。 且物业服务具有公共性， 由

物业服务企业对包括空置房在内的小区

房屋履行财产保护义务， 故业主不得仅

以房屋空置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

实践中， 因业主未支付物业费， 物

业服务企业请求业主承担违约责任的案

件颇为常见。 对此， 法官建议：

业主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

向物业公司及时支付物业费， 物业公司

已经按约提供物业服务的， 空置房业主

也应当及时履行支付物业费的义务。

物业公司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和

物业的使用性质， 妥善维护和管理物业

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 维护小区

基本秩序， 充分保护业主人身和财产安

全。

若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

费， 物业公司可催告业主在合理期限内

支付。 若业主在合理期限届满仍不支

付， 物业公司可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

仲裁。

（来源：“上海二中院”微信公众号）

不能以房屋空置为由拒交物业费

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在于动力电

池， 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将目光瞄准动

力电池， 通过违法犯罪牟取利益。 近

日， 嘉定区检察院对两名复制新能源车

电池序列号给他人“共享” 的被告人，

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起了公诉。

2023 年 5 月 23 日， 嘉定警方接到

某品牌汽车电池运营部门的报案， 称其

企业平台动力电池数据存在异常， 同一

个新能源汽车电池序列号在同一时间内

出现在北京、 上海等不同地点， 还不止

一两起。

根据《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

利用管理暂行办法》， 每一块新能源汽

车配置的电池， 应当配备唯一的序列

号。 通过进一步侦查公安机关发现， 有

人私自拆装了汽车电池， 并将同一序列

号的电池信息复制后， 替换到该品牌多

辆不同的新能源汽车上使用。 这些被替

换序列号的新能源汽车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性， 即因之前遭遇过交通事故或其他

意外事故导致电池组被锁电 （新能源汽

车在特定情况下， 电池的充电或放电被

限制）， 无法充电和行驶。

由于犯罪手法新颖， 嘉定区检察院

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同年 6 月，

刘大鹏、刘二飞（化名）被警方抓获，两人

对自身的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原来， 刘氏兄弟经营一家汽车电路

维修厂， 又于 2022 年注册了一家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 哥哥刘大鹏是公司的负

责人， 弟弟刘二飞负责维修等业务。

2022 年年底， 顾客用板车拖了一

辆新能源汽车来到刘大鹏店里， 询问是

否能维修泡水车。

此前， 刘大鹏的同款新能源汽车也

因为电池被浸泡变成了泡水车， 导致车

内电池被上锁。 这类泡水车具有一定安

全隐患， 需要经过 4S 店专业人员检查、

维修后， 确保电池能够正常使用， 才会

给电池解锁。 刘大鹏前往汽车销售服务

4S 店维修后， 汽车得以正常使用。

有了上述经历后， 刘大鹏检查完顾

客的车， 与刘二飞商量， 打算尝试维

修。 二人通过自行琢磨， 最终把顾客故

障电池解开了。 他们将刘大鹏的新能源

汽车电池信息完整复制下来后， 再将该

信息覆盖到顾客新能源汽车中的故障电

池上， 故障电池即可解锁并再次使用，

所对应的序列号也发生了改变。

这次“成功” 的案例让刘大鹏嗅到

了商机， 他在网络交易平台上发布相关

维修新能源汽车电池锁电的视频， 以低

价出售维修服务。 等维修业务熟练后，

甚至可以把故障电池寄到维修厂， 将故

障电池解锁后再寄回。

“非法篡改新能源汽车电池数据的

行为， 让那些故障电池能够重新上路，

极大增加了车辆自焚、 交通事故等发生

概率， 带来严重安全隐患。” 承办检察

官说， “本案中， 被告人刘大鹏、 刘二

飞违反国家规定， 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

存储、 处理或传输的数据进行修改， 后

果严重， 应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追

究刑事责任。”

（来源： “嘉定检察”微信公众号）

《假如三国也有执行》之“勿做老赖”

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

一公里”。 为有力打击规避执行、 抗拒

执行等行为， 推进执源治理工作， 上海

嘉定法院特推出 《假如三国也有执行》

系列短片。

短片采用“原创视频 + 手绘漫画”

相结合的方式， 以三国时期的经典故事

为蓝本， 通过虚构的情节设计， 将历史

故事与现代执行理念和规则相结合， 传

递执行态度， 鼓励当事人主动履行、 诚

信履行， 为保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构建“自动履行为主， 强制执行为辅”

的执行格局， 营造和谐稳定诚信的社会

环境注入生机与活力。

在第一集 《勿做老赖》 中法官提

醒： 执行中， 部分被执行人对欠债不还

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严重后果

缺乏正确认识。 随着执行信息化手段的

不断完善， 除了传统的财产查控措施

外， 执行人员还可以通过智慧执行系统

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高消费、 纳入失信

名单及限制出入境等措施， 以“数字法

院” 场景赋能社会治理。

实践中， 被执行人应如实申报财

产、 尊重契约， 积极主动履行付款义

务。 （来源： “上海嘉定法院”微信公众号）

□ 杨嘉晨


